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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及規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網絡安全

體系，以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公共及私人營運

者的資訊網絡、電腦系統及電腦數據資料，澳

門特區政府先後公佈第13/2019號法律《網絡安

全法》及第35/2019號行政法規《網絡安全委員

會、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及網絡安全

監管實體》，兩者同於2019年12月22日正式生

效。隨着法律法規的正式實施，相關工作亦持續

有序推進。

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下稱預警

及應急中心）於《網絡安全法》正式生效當日

開始投入運作，由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警察總

局局長梁文昌、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等官員主持啟用儀式。

根據《網絡安全法》有關規定，預警及應

急中心是一個專門技術性機構，辦公地點設於

司法警察局總部大樓內，配置有先進的網絡安

全軟硬件設備，實行每周七天、每天2 4小時

無間斷運作模式，其職責主要涉及三大核心業

務，包括：

一、  網絡安全風險預警—實時檢視關鍵

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狀況（不包括資訊內

容），並在發現有網絡被攻擊時發出預警訊息，

協助營運者及早防範，避免事故發生。

二、  網絡安全事故應急協調—集中接收

營運者的網絡安全事故通報，與監管實體共同跟

進事態發展，促進事故處理的效率和成效，致力

減低事故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三、  行政及技術支援—向網絡安全委員

會提供行政和技術支援，協助推行委員會制定的

政策方針；同時為監管實體和營運者提供技術支

援，例如協助分析網安事故的成因並建議改善措

施，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

預警及應急中心圍繞上述三大核心業務，

建立一個事前預防、事中應急、事後改善的全方

位網絡安全管理閉環，環環相扣、不斷完善，時

刻守護澳門的網絡安全環境。

在預警及應急中心投入運作後，網絡安全

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2020年1月20日上午召

開成立後首次全體會議，討論《網絡安全法》的

最新實施情況和相關管理工作。出席會議的包括

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賀一誠，委員會副主席、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以及委員會全體委員。保安

範疇“智慧警務”項目跨部門工作小組副組長、

警察總局局長梁文昌，以及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

任張玉英等亦有列席會議。

會上，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賀一誠指

出，網絡安全與社會安全甚至國家安全關係密

切，而《網絡安全法》的生效，首先意味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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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絡安全責任的開始，因此委員會的決策監督

能力和統籌協調水平，既決定了網絡安全事故預

警及應急中心、網絡安全監管實體和關鍵基礎設

施營運者所開展的相關管理工作是否到位、是否

有效，也決定了本澳網絡安全治理以至維護國家

總體安全工作的整體成效，要求委員們認真履

職，協助特區政府不斷提高網絡安全政策方針的

科學性和前瞻性，以利中心和監管實體將政策方

針具體落實，促使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嚴格遵守

法定的網絡安全義務，最大程度保障關乎本澳民

生福祉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資訊網絡安全，確保相

關設施的正常運作。

隨後，委員會副主席、保安司司長黃少澤

匯報了《網絡安全法》生效後的執行情況；中心

運作統籌方的執行代表、本局資訊及電訊協調廳

廳長陳思晶亦介紹了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名單的

制定、網絡安全管理通用技術規範和網絡安全事

故預警應急通報機制等方面的情況。

 行政長官在總結會議時強調須切實執行

《網絡安全法》，讓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予以重

視並積極確保網絡安全；預警及應急中心須做好

態勢感知、訊息發佈以及與委員會和監管實體的

溝通工作。

《網絡安全法》的生效，成為構建本澳網

絡安全防範性管理體系的法律基礎，並且與《打

擊電腦犯罪法》相輔相成，讓本澳進入事前預

防、事中應急和事後打擊相結合的維護網安新時

代，不僅有效回應了社會各界對維護網絡安全的

急切需求，更對保障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持續發

展有着深遠意義。


